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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启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 

开展特种设备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特种设备生产、充装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各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委政务服务处、各鉴定评审机构： 

为加快推进我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信息化水平，适应“放管

服”和“证照分离”改革需求，进一步优化审批服务，按照《市

市场监管委关于加快推进特种设备行政审批信息归集工作的通

知》（津市场监管特〔2021〕14 号）的要求，现就使用“全国

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开展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充装单位许可

和检验检测机构核准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自 11 月 15 日起，由各区市场监管局负责审批的特种设

备生产单位、充装单位许可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的单

位，统一使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



 

操作指南见附件 1）申报行政许可。各区市场监管局的受理、审

批、制证和许可信息上传公示等工作，统一在上述“平台”完成。 

市市场监管委负责审批发证的特种设备行政许可，暂继续使

用“天津网上办事大厅”进行审批发证。 

二、各审批机关严格按照《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许可规

则》《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的要求，对申请单位提

交的申请资料进行审查。 

三、各审批机关应当结合本单位特种设备行政审批工作实

际，确定审批层级和相应岗位工作人员，保持“平台”内审批运

转流程与实际工作一致。如出现人员岗位、审批权限调整等情况，

需对系统账号进行变更的，应及时与委特监处联系并更改。 

四、各鉴定评审机构在将鉴定评审信息上传至“平台”后，

仍需将纸质鉴定评审报告报送至发证审批机关。 

五、“平台”启用前受理的行政许可信息，各审批机关在完

成审批发证后，应当按照《特种设备获证单位行政许可基本信息》

（见附件 2）的格式要求及时报送委特监处。 

六、各审批机关在使用“平台”开展特种设备行政审批过程

中，要及时归档纸质许可审批档案，相关审批记录、许可文书按

照“平台”内统一格式进行归档。 

七、统一使用“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平台”实施行政许可，

是落实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区市场监管部

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在全市统一培训的基础上，结合“平台”操



 

作指南，督促和指导相关企业和工作人员尽快熟悉系统功能，严

格按照规定的审批时限和工作要求，开展许可受理和审批工作，

切实方便企业办事，提高政务服务水平。 

 

附件：1、天津市特种设备行政许可系统操作指南 

2、特种设备获证单位行政审批信息归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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